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藝文走廊展覽申請表 

申請人 

 

 

 

展出者若為群展由團體代表人填寫 

性別  申請日期  

聯絡電話 
(電話) 

(手機) 

申請單位  電子信箱  
 

展覽企劃書               

展覽名稱  

展覽類別 □個展  □聯展  □國內外巡迴展 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 

媒材類型 
(可複選) 

□西畫類     □東方媒材類(水墨、膠彩)   □雕塑      □陶藝  

□複合媒材   □數位多媒體/攝影          □平面繪圖  □設計/文創 

□裝置藝術   □其他________ 

參展者  

預計展期     

佈/卸展 
所需時間 

 

展演內容簡述 

 

備註： 

1. 展覽品本院不負保管責任；保險、運送、文宣等相關費用需由參展者負責；除經本院同

意外，以使用本院原有掛勾為主，如需黏貼請使用無殘膠雙面膠。如使用之材料造成本

院壁面污損、掉漆或有殘留物質，應負賠償責任。 

2. 展覽以不影響本院正常辦公為原則、不得違背公序良俗且不得有損害情形，如有損害應

依法負賠償之責。 

3. 展演所借用之器材、燈具及相關設備，需清點完整後，由參展申請人於卸展 2日內歸還。 

 

本人(團體)已詳閱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藝文走廊申請展覽作業要點」並同意遵循展

覽之各項規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組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長 


